
山东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园区）
认定管理和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废弃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7号）《2024年“促进经济巩固向好、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一批）》等文件要求，加快提升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培育一批省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园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山东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园区）（以下简称“试点基地（园区）”）是指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认定，获得山东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园区）称号的单位。
第三条  试点基地（园区）应主要以工业固废类（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金渣、化工渣、赤泥）和再生资源类（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废旧动力蓄电池、废钢铁、废铜、废铝、废旧轮胎、废塑料、废纸、机电产品再制造）为重点进行综合利用，并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利用产业链条，建立综合利用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体系。
第四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试点基地（园区）的创建和管理工作。省财政厅负责明确政策资金额度，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的资金安排建议，按程序下达预算、绩效目标，牵头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各市、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本地区试点基地（园区）申报培育和日常监管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采取园区单独申报和企业联合申报两种方式。单独申报的园区需是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拥有不少于1家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并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联合申报企业原则上由综合利用企业牵头，不少于3家的产业链上下游（可跨地市、区域）合作企业。
第六条  申报试点基地（园区）的基本条件：
（一）园区或联合申报企业应牵头制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相关规划，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须按照《山东省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开展评价工作，相关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须列入工信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规范条件公告名单，其中，废钢铁企业须列入省级废钢铁“白名单”企业。
（二）园区或联合申报企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有一定基础，形成了一批综合利用产品标准，具备完备的回收利用体系。工业固废年综合利用量不低于260万吨（赤泥50万吨）或近三年综合利用量累计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综合利用量每年保持10个左右百分点的增长。废钢铁加工量不低于50万吨；废铜加工量不低于7万吨；废铝加工量不低于10万吨；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量不低于2万吨；废塑料加工量不低于10万吨；废旧轮胎加工量不低于5万吨；废纸加工量不低于1万吨；机电产品再制造加工量不低于5000台（套）或近三年加工量累计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加工量每年保持10个左右百分点的增长。
（三）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无行政处罚和失信行为记录。

第三章 认定和验收程序
第七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试点基地（园区）认定工作。
第八条  园区或联合申报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向当地工信部门提报申报材料，当地工信部门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核、初审和实地核查，在符合认定条件的基础上，择优推荐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九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各市推荐的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和现场核查，择优拟定试点基地（园区），经公示无异议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省财政厅提交拟定试点基地（园区）和资金分配建议，省财政厅审核后按程序下达资金补贴。

第四章 财政奖补与绩效管理
第十条 省财政厅对试点基地（园区）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补贴，资金由试点基地（园区）统筹用于基地建设发展。
第十一条 有关市、县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如发现资金申报、资金使用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报告省财政厅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十二条 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配合开展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审计等工作。市、县工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部门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山东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园区）实施年度报告制度。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试点基地（园区）进行监督管理，每季度调度生产运行情况，负责将年度发展情况报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年年底对认定的试点基地（园区）进行现场复核。
第十四条  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试点基地（园区）的资格，并追回资金补贴：
（一）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境、质量等事故的；
（二）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未达到本办法第六条要求和未按本办法十一条要求及时报送年度发展情况的；
（三）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被依法终止的；
（四）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企业停工停产一年以上的；
（五）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
（六）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提供虚假材料和数据的；
（七）园区内申报企业或联合申报企业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环境、质量等事故的；
第十五条  被公告取消资格的单位，三年内不得再次开展申报工作。试点基地（园区）如需更名、重组等重要事项调整，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通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申请调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3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